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97年度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臨時人員甄選簡章
一、依據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12月19日北市教中字第09740433700號函轉行政院97年10月31日院臺勞字第0970004966號函辦理。
二、甄選名額：

 （一）職稱：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臨時人員。
（二）員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1名〈有效期限至98年6月30日止〉，。
（三）僱用期間：自98年2月2日起至98年6月30日止（僱用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應無條件解僱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）
 （四）工作地點：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（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89號）。
三、報名資格及條件： 
 （一）以未就業人員為對象。
 （二）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。
 （三）品行端正，具服務熱忱、無不良前科紀錄者。
 （四）具電腦基本操作能力（WORD、EXCEL、網路等）尤佳。
（五）男性需役畢或免服兵役。
四、工作時間：每日工作時間以8小時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調整至10小時，但每2

              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84小時(執行夜光天使計畫約工作至二十一時止)。
五、工作內容：
（一）夜光天使計畫：協助辦理弱勢學生課後照顧為主。

    （二）協助學校行政、事務等工作。

    （三）支援各處室活動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六、工作薪資福利：

  （一）每月薪資按日支薪：每日1,000元，以每月實際工作日數為給付依據，享勞保、健保，無上班交通津貼；週休或國定假日如有加班情形，亦得支付日薪。
  （二）本校依據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提撥之規定，每月按就業服務員薪資6%提繳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；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臨時人員亦得在每月薪資6%範圍內自願提繳。
（三）本短期促進就業案係經勞委會認定為特定計畫之定期契約，期滿離職無資遣費。
（四）給假及其他權利義務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採現場報名。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98年1月19日上午9 時至15 時止。
（二）報名地點：本校人事室

（三）報名需檢附以下相關證件：所繳證件請自行以A4紙張影印裝訂，本校不代為影印，證件正本驗後發還，影本留存。
1.報名表（自傳表字數在100字至300字以內）。
2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3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。
4.相關工作經歷證明文件。
5.男性需繳驗退伍令、免役證明影本。
八、甄選日期：98年1月20 日（星期二）13時20分前至人事室報到，請攜帶身分證報到。
九、甄選方式：
（一）電腦測驗：98年1月20日13:30至14:00。（WORD 、EXCEL、IE）（佔成績20％）， 

（二）面試：98年1月20日14：10分開始（依報名順序排序號）（佔成績80％）。
十、放榜日期：
（一）98年1月20日20時前於本校網站公告。（網址http://www.tlps.tp.edu.tw ）
（二）正取人員應於98年1月22日（星期四）12：00前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及簽約手續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，取消錄取資格，由候用人員遞補。

十一、各項資料或證件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者，取消資格並自負民刑事等責任。

十二、複查：對於甄審成績有疑義者，請於公告放榜日起2日內（含公告日）以書面提出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十三、錄取人員應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表（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X光檢查）。
十四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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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　託　書
立委託書人因無法親自前往報名貴校97年度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臨時人員甄選，特委託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代為辦理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

　　　　委託人簽名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

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受委託人簽名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　　　【繳交身分證明文件正本，繳驗後發還】
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

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 9 8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 　 　日






